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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建立学校双聘人才库的通知

各部门、各单位：
为进一步落实人才强校战略，充分利用校本部和直属附院人才资源，结合各学科优势，推动人才互聘和深度合作，促进各学科深度融合发展，对学校本部和直属附院优秀专家学者采用人才互聘互用方式，拉升学校整体教学科研实力和临床诊疗水平，根据《安徽医科大学人才双聘管理规定》（校〔2024〕48号）相关规定，现将建立学校双聘人才库工作相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一、遴选条件及资格
申请入库的双聘人才需具备以下条件：
（一）具有较高的思想政治素质，热爱教育事业；
（二）有一定学术造诣，在某一学科领域取得一定成就，能在推进学科建设、促进学科融合方面发挥作用，能在人才培养、科学研究等方面提供指导，推进校院科研合作和资源共享；
（三）一般为学校本部和直属附院在职的副高（含校聘）以上职称人员（含延退、返聘），国家级人才项目入选者条件可适当放宽；
（四）需完成本职岗位聘期任务，所从事的科学研究与双聘学科发展关联性较强。
二、岗位职责
（一）聘至校本部的双聘人才
1.参与规划学校临床相关学科发展，提升学科在教育部学科评估中的排名，推动本学科达到国内、国际先进水平；
2.指导学校临床科研工作，协助学校推进基础临床相互融合，推动基础科研成果临床转化工作，力争在转化医学方面取得重要突破；
3.指导学校临床教学工作，指导学生参加各类临床技能竞赛并取得优秀成绩；
4.指导或合作培养研究生、博士后，开设学术讲座。
（二）聘至直属附院的双聘人才
1.对直属附院的学科建设、专业发展、国内外学术交流等重大工作给予指导和咨询，提升学科实力和知名度；
2.指导直属附院科研工作，协助申报国家级、省部级重大科研项目，领导或参与直属附院科技创新团队申报，力争取得标志性成果，获得国家级和省部级奖励；
3.指导直属附院教学工作，积极申报各类教改项目，开展优秀教学团队建设；
4.指导或合作培养研究生、博士后，开设学术讲座。
三、聘用形式
采用项目聘用制、协议制等多种灵活多样的聘用形式，双聘岗位为教授（研究员）、副教授（副研究员）。聘期一般为3年，具体聘用时间由双方商议后确定，期满合格可申请续聘。
四、双聘人才待遇
双聘人才聘期内的科研成果在校本部和直属附院互认。双聘人才待遇具体如下：
（一）双聘至学校的人才待遇
学校相关聘任单位分年度为双聘人员发放绩效奖励。受聘双方需在合同中提前约定奖励业绩范围（奖励业绩范围按照学校奖励办法执行）。
（二）双聘至直属附院的人才待遇
直属附院结合实际制定人才双聘相关规定，兑现双聘人才待遇。双聘至直属附院人员的奖励业绩范围按照医院奖励办法执行。
五、相关要求
各院（所、中心）和各直属附属医院组织符合条件专家填报双聘人才入库申请材料，汇总后于2024年8月8日前提交校人事处（党委教师工作部）。
联系人：汪燕萍  联系电话：65165287
邮箱：517710136@qq.com
特此通知。

附件：1.安徽医科大学双聘人才申请入库审批表
2.安徽医科大学××单位双聘人才申请入库汇总表

安徽医科大学人事处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4年7月20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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